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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湿地公园概况

1.1 湿地公园地理位置

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长春市中心城区宽城区东北部，长春新区长

春北湖科技开发区西南部。北起万宝拦河闸南，南至四化闸，东起环湖路、北远

达大街，西至伊通河西岸和人工湿地。地理坐标为北纬 43°56′37″至 44°02′05″，

东经 125°18′36″至 125°22′38″（见图 1）。规划总用地面积约为 894.71公顷（矢

量面积 888.4公顷），湿地率 65.96%。

湿地公园距长春市中心约 13千米左右，距长春火车站约 10千米左右，距长

春龙嘉国际机场约 25千米左右，距京哈高速公路在远达大街北段出口约 4千米

左右。

1.2 湿地公园历史沿革和法律地位

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是 1988 年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兴建的，1991 年 3

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全国首批 27个高新技术产 业

开发区之一，是吉林省、长春市科技与经济发展的龙头。1999年长春在全国率

先提出“二次创业”，创新了发展思路，制定并全面实施了“二次创业”总体发

展战略，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技术创新指标一直位于 53个国家高新区的前列。

2009年，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站在新起点、面对新形势，为了实现新一

轮大发展、快发展，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谋划实

施了新一轮 发展战略规划。新一轮发展总规划面积 210平方千米，其中，南区

55平方千米 ，北区（长东北核心区）155平方千米（含规划控制面积 60平方千

米）。目前正在建设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

园 。

1.3 湿地公园自然环境与资源概况

1.3.1 自然环境

1、地形地貌



2

湿地公园位于松辽平原中部，区内以第四系地层出露最为广泛，主要出露的

地层有：二叠系下统范家屯组；二叠系上统拉溪组组；侏罗系上统营城子组；白

垩系下统泉头组、第三系古新统富峰山组的地层；第四系中更新统冲积洪积堆积

层（分布在波状台地上）、上更新统冲积堆积（分布在二级阶地上）及长春系统

冲积堆积层。本区岩浆活动频繁，规模较大，主要表现为多期次侵入，多期次火

山喷发活动的多旋回性，主要岩性为玄武岩。

湿地公园所在地是松辽平原的一部分，地势较平坦，东南高、西北低，本区

的东南部为低缓的丘陵，地面高程在300-400米，黄土高平原地面高程在200-240

米，呈条带状展布于丘陵和低平原之间，河谷地平原分布在伊通河及伊通河支流

两侧，地面高程在 200 米以下。

本区位于天山--阴山复杂纬向构造带支之西端，新华夏系第二隆起带与第二

沉降带的衔接复合部位之西侧，经历了加里东、华力西、燕山等多次剧烈的地壳

变动，构成了西北沉降、东南抬升，中部北东向狭长拗陷地貌景观。

2、水文

1）地表水

长春国家湿地公园区域地表水系主要有伊通河、湖泡及输水河（宁溪、澄溪）

等。

伊通河（“外河区”）：伊通河属于第二松花江流域饮马河的最大支流，第

二松花江的二级支流，伊通河自南向北流过长春市区东部，发源于伊通县板石店

大酱缸村青顶子岭下和东丰县十八道岗子西南寒丛山下，两源汇合于伊通县营城

子，由南向北流入市区南部的新立城水库，出库后流经长春市区、农安县 ，最

后 与饮马河汇合后流入第二松花江，全长 342.5千米，流域面积 8440平方千米。

湿地公园坐落于伊通河长春城区下游河段及其东岸，流经公园区伊通河段河道长

约 5.76千米，其主要支流为右岸的东新开河。

湖泡（“内湖区”）：湿地公园湖泡密布、数量众多，总面积超过 100平方

米以上面积的湖泊、泡沼等 562个，具有代表性的有 12个，其中最大的两个天

然湖泊总面积为 52.7公顷，形成了良好的湿地生态系统。

输水河：湿地公园东部有太平沟（宁溪〉、常家店沟 （澄溪）、腰黄家沟

（明溪）、兴隆泉沟（静溪）等 4条汇水渠，是湿地公园外围 60平方千米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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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水渠道，是将所集地表水输送到湿地公园的主要通道，按 20年一遇洪水流

量计算后 24小时洪水总流量为 6713900立方米/天。

2）地下水

湿地公园区域地势低洼，地下水资源充裕，地下水主要是重碳酸氯化钙和制

钙型淡水，矿化度一般小于 0.5克/升，总体水质基本符合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

的要求。

3、气候

伊通河流域地处中纬度欧亚大陆东缘，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受大

气环流的影响，在冷暖气团交替控制下，四季气候变化明显。其特点是：春季干

燥多大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日温差大，冬季严寒而漫长。一年中寒

暑温差大，春秋两季短促，冬季受西北季风影响，流域地处西伯利亚大陆气团控

制之下，气候寒冷，日平均气温低于零度时间一般从 11 月上旬到翌年的 3月下

旬，长达五个月之久。本次设计气象特征值统计以长春气象站为代表站，进行特

征值统计。本地区多年平均降水量 593.8 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 6-9 月份，其中

6-9 月降雨量为 463.1 毫米，占长春年降水量的 78%；多年平均蒸发量 1662.4

毫米；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2643.5 小时；多年平均气温 4.9 度，极端最高气温为

38 度，历年极端最低气温为-36.5 度。多年平均风速 4.3 米/秒，历年最大风速

为 31 米/秒，相应的风向为西南风；最大冻土深度为 172 厘米。

4、土壤

（1）土壤成因及质量

湿地公园区域土壤腐殖质积累，形成大面积以黑土、沼泽土和草甸土为主的

各类黑土层土壤，土层厚度一般为 0.6~1.0米，有的厚层达 1米以上，土质较肥

沃。

（2）土壤类型及分布

温地公园内土壤共有黑土、黑钙土、草甸土、冲积土、沼泽土、盐碱土等 6

个土类，12个亚类。在地势较高及平坦处以黑钙土为主，以及黄土状沉积物上

发育的黑土、黑钙士；在坑塘及伊通河处，以草甸土、沼泽土、冲击土为主，在

坑塘周围还有零星分布的盐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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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行政区划和人口

长春市位于吉林省中部，是吉林省省会 ，湿地公园位于长春市中心城区东

北部，具体位置坐落在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区，原宽城区奋进乡隆西村内

（原属城乡结合部，现出高新区管辖）。距长春市中心约 13千米，距长春火车

站约 10千米, 距长春嘉国际机场 25千米，距京哈高速公路在远达大街北段出口

约 4千米。

长春市下辖朝阳、南关、宽城、绿园、二道、双阳 6个行政区和长春净月旅

游开发区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4个开发区及榆

树、农安 、德惠和九台 4个县（市），总人口 700多万，其中长春市城区人口

239万人。目前全市共有 46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约 25.2万人，占全

市总人口的 3.52%。其中，城市少数民族人口 13.8万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

54.7%，其中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占较大比例。

1.3.3 社会经济概况

湿地公园建设单位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于 1991年，现有高新技术

企业户数占吉林省的 30.8%，长春市的 63.2%，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领跑作用。

2009年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规划总面积 210公顷，分南、北两部分。南区位

于长春市中心城区西南部，面积 55公顷，经过 18年的努力建设，已形成以汽车、

光电、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主导产业，南区发展目标以优化提升为主，目前正

在规划软件、动漫产业园区和商务体育休闲中心。北区位于长春市中心区东北部

伊通河右岸，作为高新区新一轮建设拓展空间，规划以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

环境，确保投资安全为主要方向，重点引进机械、冶金、化工、材料、能源、农

产品加工等高新技术项目，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技术、

资本投资建设，使其成为长春市东北部科技创新中心、科技生产资料集散中心和

商务中心。

长春高新区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规划以来，长春高新区经济迅猛发展。2010

年，高新区的营业总收入、工业总产值均突破 2000亿元大关，分别实现 2396

亿元、2374亿元，其中可支配财力突破 90亿元。2011年这两项经济指标则要达

到 3000亿元和 28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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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湿地资源概况

1、湿地类型

根据《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试行）》的分类系统，规划区湿地类型

分为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和人工湿地 3大湿地类、5个湿地型。湿地公园内的湿

地类型以湖泊湿地、河流湿地为主，人工湿地为辅。

2、湿地面积

规划区总面积为 894.71 公顷，其中现有湿地面积为 419.34 公顷，湿地率

46.87%。湿地主要分布在伊通河流域及河西岸，还包括堤顶路内侧的北湖区域，

其中，湖泊湿地面积为 214.23公顷，占湿地面积的 51.09%；河流湿地面积 150.95

公顷，占湿地面积的 36.00%；人工湿地面积 54.16公顷，占湿地面积的 12.91%。

（见表 3.1）
表 3.1 北湖湿地公园湿地类型现状表

湿地类型 面积（公顷） 占湿地面积的比例
占湿地公园

面积的比例

河流湿地 214.23 51.09%

46.87%
湖泊湿地 150.95 36.00%
人工湿地 54.16 12.91%

合计 419.34 100.00%

1.3.5 野生动植物概况

1、湿地植物资源

据调查统计，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内有野生植物 2门 64科 356种，其中

蕨类植物门 1科 2种，占 0.56%；被子植物门 63科 354种，占 99.44%（见表 3.2）。

被子植物门中，双子叶植物共计 45科 249种，单子叶植物共计 18科 105种。种

类最多的科为菊科，共 31属 61种。在野生植物中，属于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共计 1种，野大豆(Glycine soja Sieb. et Zucc)是国家第一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国家 II级保护野生植物。

表 3.2 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植物组成

植物门类 科 种

蕨类植物 1 2

被子植物 63 354

合计 64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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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吉林省中部长白山山前台地和平原区，为东部森

林向西部草原、湿地植被的过渡地带，是长白山植物区系与蒙古植物区系成分交

错分布的汇集区。据统计，公园内的植被可分为 6个群系、19 个群落。既有森

林植物，又有草原植物。从生长环境看，湿地植物可分为水生、沼生、湿生三类；

从植物生存类型看，有挺水型、浮水型、沉水型等。

2、野生动物资源

根据调查统计，北湖国家公园内有野生脊椎动物 179种，隶属于 5纲 27目

58科，其中鱼类 3目 4科 15种，两栖类 1目 4科 7种，爬行类 1目 2科 7种，

鸟类 16目 39科 133种，兽类 5目 9科 17种。有 12种被列入国家Ⅱ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有 5种被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豹猫被列入(CITES)附录

Ⅱ，黄鼬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Ⅲ。湿地公园

内丰富的野生动物体现了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既分布有种类繁杂的丘陵陆生动

物，也有较为丰富多采的水生与湿地野生动物，是吉林中部伊通河流域生物多样

性较为丰富的区域之一。

表 3.6 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动物种类组成

分类 公园种数 占公园种数% 全省种数 占全省种数%
鱼类 15 8.38 105 14.29

两栖类 7 7.00 13 53.85
爬行类 7 3.91 17 41.18
鸟类 133 74.30 334 39.82
兽类 17 9.50 81 20.99
合计 179 100.0 550 32.55

1.4 湿地公园主要保护对象

1.4.1 水源水质保护

组织专门队伍定期对湿地公园周边及其上游水域的废弃物进行清理和集中

处理，减少污染物对水体的污染。同时采用先进技术措施，对湿地公园及其上游

流域进行保育，进而永久性保持其良好的水质和水体景观。

1.4.2 本地重点物种及其生境保护

加强对现有林地保护和加大植树造林，控制水土流失，禁止在湿地公园周边

的采石取土，破坏山体。在候鸟迁徙季节停歇和在越冬地，严格保护珍稀鸟类，

在这些鸟类停歇地或越冬地不设或少设旅游景点，避免或减少人类活动干扰。建



7

立鸟类救护站，配备必要的救治设备，及时对湿地公园内伤残、病害水鸟提供人

工救护，待其康复后放归自然。

1.4.3 水鸟栖息地保护

1、对湿地公园内河漫滩湿地等鸟类重点栖息地进行保护，加强鸟类资源的

巡护管理，在栖息地周边设立鸟类保护警示牌，禁止游人垂钓及靠近，干扰鸟类

的正常生活；

2、强化保护措施，加大巡护管理力度，严禁各种非法进入湿地公园的行为，

建立入园检查登记制度，制定入园守则，严格执行登记手续，最大限度地减少不

良人为影响，保持湿地公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使系统内的生物种群始终在自然

状态下繁衍生息；

3、加强保护队伍建设，提高执法队伍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执法水平，坚决打

击乱砍盗伐、偷捕偷猎、捡拾鸟蛋、乱采滥挖等破坏湿地自然资源的违法活动；

4、湿地公园建筑物及设施设备应避免采用反光材料，以免对鸟类觅食、飞

翔、迁徙产生影响和干扰。

1.4.4 山体植被保护

湿地公园的森林植被为鹭类等栖居树上的鸟类提供了较好的生境。因此，规

划对公园内的山体植被进行封育保护，严格控制外来物种的引入，绿化树种应以

本地乡土种为主，外来种的引入要进行严格检疫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估。

1.5 湿地公园建设现状评价

1.5.1 湿地公园范围及功能区划现状

1、湿地公园范围

原 2012年《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划定的范围：南起伊通

河四化闸、甲二路，北至伊通河一间堡铁路桥、丙十六路，东起中科大街，西至

京哈铁路保护线。地理坐标为北纬 43°56′36″至 43°59′52″，东经 125°

20′07″至 125°24′24″之间。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1182公顷，湿地率 31.85%。

修订后的《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2018年）划定的范围：

北起万宝拦河闸南，南至四化闸，东起环湖路、北远达大街，西至伊通河西岸和

人工湿地。地理坐标为北纬 43°56′37″至 44°02′05″，东经 125°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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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25°22′38″。规划总用地面积约为 894.71公顷，湿地率 65.96%。

2、功能区划现状

原 2012年《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将吉林北湖国家湿地公

园分为湿地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五个分

区，各分区面积及其比例如表 1所示。

表 1 2012 年《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功能分区表

功能分区 面积(公顷) 占公园面积（%）

湿地保育区 389.3 33.0%
恢复重建区 329.0 27.8%
宣教展示区 12.1 1.0%
合理利用区 441.4 37.3%
管理服务区 10.2 0.9%

合计 1182.0 100%

2018年《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按照 2018年新颁布的《湿

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将吉林北湖国家湿地公园分为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和合

理利用区三个分区，各分区面积及其比例如表 2所示。

表 2 2018 年《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功能分区表

功能分区 面积(公顷) 占公园面积（%）

保育区 497.39 55.59%
恢复重建区 146.49 16.37%
合理利用区 250.83 28.04%

合计 894.71 100.00%

1.5.2 湿地公园价值评价

1、生态地位的重要性

北湖国家湿地公园地处长春市东北部，伊通河下游，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

的生存栖息、食物来源和营造避敌的良好条件，是珍稀濒危和高、低等动植物永

存的好场所，是重要的物种资源库，是本地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净化水体、防浪

护岸、降低灾害、固碳释氧、调节气候等多种生态功能稳定发挥的重要区域，是

维护伊通河和本地区生态系统安全的重要保障。

2、生态系统的典型性

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吉林省中西部平原区，是东部森林向西部草原、

湿地植被的过渡地带，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生态系统的独特

性。湿地公园内分布有永久性河流、永久性淡水湖、草本沼泽、输水河等 4种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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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型，这些湿地类型与林草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在我国东部长白山区向西部

平原过渡的低山丘陵地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本区域原

生稀疏森林、草地、沼泽地植被已被农田和以杨树为主的各类防护林所替代，生

态系统具有城市生态与农业生态双重特征，区内既有农业生态系统，又有城市郊

区和开发利用区为主体的城市生态系统，形成了目前的野生动植物种类和区系的

组合状况，有水生动植物、森林动植物及有草原动植物。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

生态系统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3、生态保护示范性

北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建立，采取伊通河污染治理修复，保护与扩大湿地、林

草植被，建立公园内正常、健康的湿地水文过程，开展湿地野生动物保护恢复措

施等，将长春北湖湿地公园建设成水质条件较好，空气清新，大气和水质均达到

了国家规定的标准，生态环境质量良好的城市湿地，在东北老工业区乃至全国城

市生态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保护具有很好示

范意义。

4、湿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由于湿地公园处于繁华城市的近郊区，湿地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恢复

将十分困难。随着长春市城市经济发展和扩展，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和干扰造成

对湿地资源的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已经导致北湖湿地公园的湿地出现严重萎缩和

生态退化，湿地的过度围垦和水体的污染直接削减了湿地调蓄洪水的能力，导致

了生物多样性锐减的局面。当前，北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系统变得十分脆弱。

5、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是长春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之一。根据调查，公园

内分布有脊椎野生动物 144 种，隶属于 5纲 21 目 47 科。其中含有多种珍稀濒危

保护野生动物，列入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有 12 种，列入《中国物

种红色名录》的受胁野生动物 5 种，涵盖了爬行类、鸟类和兽类。此外，黄鼬被

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Ⅲ，豹猫被列入附录Ⅱ。此外，公

园分布有旅鸟 62 种，夏候鸟 28 种，旅鸟与夏侯鸟总计达 90 种，公园是候鸟的

重要繁殖地和迁徙途中的重要停歇地。由于公园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湿

地公园区内的植被以林木、花草及水生植物为主。据初步调查统计，湿地公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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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野生植物 2门 57 科 268 种。物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体现了北湖湿地公园内生

物物种的多样性与独特性。

1.5.3 湿地公园地类现状

根据国土三调数据，保护区总面积为 894.71公顷，其中耕地面积 71.82公顷、

园地面积 528.79公顷、林地面积 9.67公顷、草地面积 22.79公顷、住宅用地面

积 5.8公顷、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19.09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 236.75公

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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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整合优化必要性和可行性

2.1 整合优化必要性分析

1、是加强湿地保护和管理的需要

2014年 12月，国家林业局批复同意开展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自然公园试

点工作。目前公园周边的人类生产生活与湿地保护管理的矛盾、长春市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日益显现，影响当地生产生活发展的需要，并直接影响到湿地

公园的功能作用的发挥。为了更加符合湿地公园建设和管理的总体要求，能较好

地处理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能有效促进湿地公园综合效益的发挥，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对湿地公园进行整合优化。

2、是城市发展的需要

湿地公园内因有城市建成区和矿业权的存在，易受到人类生产生活的干扰，

且不利于湿地公园的管理，将城市建成区和矿业权等地类与湿地公园的交叉重叠

面积调出，有利于解决人类生产生活、城市经济发展与湿地保护管理的冲突和现

实矛盾。

3、是贯彻落实法律法规，实现有效管理、合理划定的需要

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

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以下简称“71号函”），到《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

法》（2023年）中对国家湿地公园建立需要满足的基本要求，都明确要求，解

决历史矛盾问题，调出主要问题，整合、优化、新建或撤销自然保护地，实现管

理工作有效性，范围划定合理性。

4、与地方发展规划相协调，实现区域全面发展

规划是未来发展的依据和方向，而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是落实长春新

区发展总体规划（2016-2030）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北湖湿地公园及

其周边的自然资源和景观资源，建设一个湿地生态系统健康完整、景观资源丰富、

自然环境优美、休闲娱乐条件优越、文化底蕴深厚，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代表性

的国家级湿地公园，科普宣教设施完善、内容生动丰富的生态环境教育基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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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候鸟迁徙路线上水禽停歇的重要节点，湿地生态旅游和养生休闲为一体休闲度

假胜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乐园。

5、是量体裁衣、解决矛盾，确保管理有效性的需要

此次保护地的整合优化是对保护地内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梳理并修正的难得

机会，从实际出发、量体裁衣、发现问题、解决矛盾，最终制定出一套科学、有

效、符合现代时代发展的调整方案，确保管理有效性。

2.2 整合优化的可行性分析

1、整合优化后对公园的生态影响有限

本次湿地公园中的城市建成区、矿业权、村庄和开发区是湿地生态系统退化、

人为干扰严重的区域，区域内生态多样性较低，不是重点保护动植物分布区，保

护价值远远不及公园别的区域，生态保护价值低，划出公园范围具体操作可行，

生态影响有限。

2、整合优化对湿地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调出部分为城市建成区、矿业权、村庄和开发区，解决人民生产生活、城市

发展与湿地保护的现实矛盾，促进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同时促进湿地保护管理

能力加强。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通性，调整后的湿地公园对湿地生态保护

有着积极意义。

3、整合优化与地方发展规划相协调，实现区域全面发展

长春市人民政府文件《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奋进乡总体规划（2011-2020）

的批复》（长府批发[2012]46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长春

新区发展总体规划（2016-2030）的批复》（吉政函[2016]89号）、长春市林业

和园林局文件《关于转发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完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

的通知的函》（长林园函[2023]5号），原则同意本项目撤销。通过湿地公园的

撤销，将会极大方便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对于湿地公园的整合优化，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是积极推进和全

力支持的。由于整合优化后对公园生态影响有限，对湿地具有积极的保护意义且

与地方发展规划相协调，能够实现区域全面发展，所以湿地公园整合优化是可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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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整原则和依据

3.1 调整的原则

1、自然保护优先的原则

优先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在有效保护湿地资源、濒危动植物及生

境的前提下，保护与适度开发相结合，充分发挥湿地公园的多功能效益，实现自

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2、合理布局的原则

根据湿地公园功能和保护对象分布特征，结合周边社区发展的实际，统筹规

划，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突出科学性和前瞻性，既要着眼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

益，又要适当考虑周边社区的当前利益。

3、生态完整性原则

湿地公园范围和功能区划调整要有利于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重点保护动植

物生境地的完整性，保护湿地生态的安全性，有利于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

挥，为濒危动物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4、多目标性原则

湿地公园功能区划调整要有利于促进公园向多目标、多功能的综合管理体系

发展，并将各功能区的各自功能和目标协调统一在公园的总体目标之中，有利于

公园多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5、连续性原则

湿地公园范围和功能区划调整应在突出和有效管理各功能区的基础上，使其

相互协调成为整体，尊重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分布，兼顾地方经济发展和当地居

民生活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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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调整的依据

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自然公园范围和功能区调整的主要依据如下：

1、国家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4月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 6月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7月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 10月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7月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 12月修订）

9）《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 7月修订）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年 10月修订）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6年 2月修订）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1年）

2、国际公约

1）《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71年）

2）《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1996年）

3）《中澳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1996年）

4）《中日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1996年）

3、吉林省地方法规

1）《吉林省湿地保护条例》（2017年 9月修订）

2）《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2017年 12月修订）

3）《吉林省旅游条例》（2015年 9月修订）

4、标准、规范

1）《国家湿地公园评估标准》（LY/T175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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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范》（LY/T1755-2008）

3）《自然保护区工程设计规范》（LY5126-04）

4）《森林公园总体设计规范》（LY/T5132-95）

5）《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50298-1999）

6）《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湿发〔2017〕150号）

7）《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林湿综字[2010]7号）

8）《湿地恢复工程项目建设标准（试行）》（国家林业局，2007年）

9）《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G/T30600-2014）

5、相关文件资料

1）《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

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函[2020]71号）

2）《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2003年 6月 25日）

3）《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2004年 6月）

4）《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2000年 11月 8日）

5）《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2002年）

6）《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2~2030年）》

7）《全国湿地保护工程实施规划（2005~2010年）》

8）关于做好湿地公园发展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家林业局，林护发[2005]118

号）

9）长春市人民政府文件《关于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的复函》（长

府函[2020]63号）

10）长春市人民政府文件《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奋进乡总体规划（2011-2020）

的批复》（长府批发[2012]46号）；

11）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长春新区发展总体规划

（2016-2030）的批复》（吉政函[2016]89号）；

12）关于转发《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完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的通

知》（长林园函[2023]5号）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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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整合优化方案

根据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关于建立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办国办印发）（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和“71 号函”等文件要求，以保护生态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保护生

物多样性为宗旨，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的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以“保护优先、科学恢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为原则，解决保护地内主要矛盾，

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对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的范围进行调整，进而

促进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4.1 整合优化方案

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自然公园总体规划批复面积 894.7公顷，湿地公园矢

量图由行政管理单位提供，矢量图形面积重新求算现状面积为 888.4公顷。其中

各类主要矛盾总面积 749.75公顷。

1、根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

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函[2020]71号）要求，按照矛盾的尖锐

突出程度及调出必要性，经评估将对生态功能不造成明显影响的地块进行调出，

共调出 749.75公顷，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 548.98公顷；村庄面积 1.27公顷；

矿业权面积163.11公顷；开发区面积 36.39公顷（以上各类矛盾不存在包含关系）。

剩余湿地面积 138.65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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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自然保护地范围调整统计表

（单位：公顷）

调整区块

编号
调入/调出 面积 调整理由 资源和社会经济情况

1 调出 548.98
经评估对生态功能不造成明显影

响的城市建成区

包含城市建成区

548.98公顷

2 调出 1.27
经评估对生态功能不造成明显影

响的村庄
包含村庄 1.27公顷

3 调出 163.11
经评估对生态功能不造成明显影

响的矿业权

包含矿业权 163.11公
顷

4 调出 36.39
经评估对生态功能不造成明显影

响的开发区

包含开发区 36.40公
顷。

合计 调出 749.75

注：以上各类矛盾不存在包含关系

4.2 调整结果及建议

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矢量面积 888.4公顷，经范围调整方案调出主要

矛盾面积 749.75公顷，剩余面积 138.65公顷。依据国土三调数据，地类分布如

下：草地 16.18 公顷，占比 11.67%；耕地 18.26 公顷，占比 13.17%；交通运输

用地 0.15公顷，占比 0.11%；林地 3.88公顷，占比 2.80%；陆地水域 85.93公顷，

占比 61.97%；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2.08 公顷，占比 1.50%；湿地 11.55 公顷，占

比 8.33%；园地 0.62公顷，占比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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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剩余面积地类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类名称 面积 占比

草地 16.18 11.67
耕地 18.26 13.17

交通运输用地 0.15 0.11
林地 3.88 2.80

陆地水域 85.93 61.97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2.08 1.50

湿地 11.55 8.33
园地 0.62 0.45

总面积 138.65 100

在剩余面积 138.65公顷中湿地面积 97.48公顷，剩余湿地面积不满足《国家

湿地公园管理办法》中第八条“国家湿地公园的湿地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100公顷”

的基本要求。

在剩余面积 138.65 公顷中林地和草地面积 20.06 公顷，总占比湿地公园的

14.47%，不满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湿地公园应划定保育区，

保育区、恢复重建区的面积之和应大于湿地公园总面积的 60%”的要求。

建议将吉林长春新立湖国家湿地公园撤销，调出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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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整合优化影响评价

5.1 整合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湿地公园是许多野生动物，特别是许多鸟类、鱼类和两栖类以及水生植物赖

以生存的环境，在保持物种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本次整合

优化湿地公园对物种分布格局不会产生明显影响，对湿地公园的自然生态环境及

野生动植物生存和繁衍不会造成较大的干扰或破坏，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

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坐落于城市内，高度城市化导致人类活动频繁，

秉承科学评估，合理调整原则，通过对该公园的整合优化，尊重当地发展规划与

周边环境，使其不违背客观规律，正常有序地发挥其公园的生态价值。有利于其

发挥城市内林地及湿地生态系统合理性的保护。系统内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

信息传递将保持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公园内的生物种群，将在保护的基础上得

到发展，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将得到有效保护。

5.2 整合优化对景观资源的影响

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本身处于城市内，公园内观赏景点多为人工景

点，其土地空间更多的为人为活动空间。经整合优化后，所以无论其撤销与保留

调出都不会对原有动植物生存空间造成明显影响。

5.3 整合优化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此次调整有效兼顾了城市发展的需要，将城市建成区、矿业权、村庄和开发

区等地块调出湿地公园范围内，为长春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释放了长春市的经

济发展空间，为区域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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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开展生态旅游，发挥区位优势和优厚的生态资源，更好的促进旅游事

业的发展。

5.4 整合优化综合评价

通过整合优化该保护地，结合长春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需求，与长春新区发展

总体规划相衔接，综合提升其城市公园形象，使其能为当地生态、社会和经济发

展提供支持。释放了长春市的经济发展空间，为区域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开展生态旅游，发挥区位优势和优厚

的生态资源，更好的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

湿地公园整合优化的指导思想与原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

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和《吉林省湿地保护条

例》等法规和有关规定，体现了保护优先、合理区划、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的原则。

综上所述，经对自然属性与生态价值、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等多方面逐一

综合评估分析，应对吉林长春新立湖国家湿地公园予以撤销，不再划定其为自然

保护地管理保护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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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卫星遥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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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调出地类卫星遥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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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保〔2023〕141号

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
完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的通知

各有关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各有关重点国有林区森工企业，各

有关森林经营局，各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

为进一步加快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成果批复落地，按照国家

林草局、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关于报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

化方案的函》（办函保字〔2023〕33号）要求，现对完善自然保护

地整合优化成果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认识。各地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高

度重视，按照国家“保持预案稳定，重点完善相关程序”的总要

求，主要领导要亲自组织推动，周密部署安排，加强协调配合，

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在规定时间内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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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论证单位要负起牵头责任，主动协调区域内相关单位，编制

整合优化方案，组织专家论证会议，及时公示完善成果，按时上

报相关材料。区域内涉及的单位要积极主动，配合评估论证单位

做好成果完善工作。

二、明确重点任务。省整合优化技术专班以整合优化系列政

策文件为依据，按照国家三部局来函要求，以国家反馈矢量数据

为底图，梳理了整合优化过程中存在的评估论证不充分、公示环

节不到位等问题，随文下发（详见附件 2）。现需评估论证单位组

织相关单位，以省技术专班下发数据资料为基础，形成本区域自

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组织专家评估论证，形成论证意见，并

将方案主要成果通过报纸或网站公示 5个工作日。省局将依据各

地各单位完善成果编制全省方案，报省政府审定后以省政府文件

上报国家审批。

三、按时上报工作成果。各地各单位要在 3月 30日前，将完

善整合优化成果涉及的方案文本、专家论证意见、公示原件（截

图）、公示情况说明（单位公章）等材料报送省林草局（其他应补

充的材料也一并报送）。不能按时完成成果完善并上报的，省里将

统一纠正保护地调整结果。自然保护地矢量数据、分述报告等基

础材料请联系各地区技术专班负责人（见附件 3）。

如遇重大问题及时报告。

附件：1.关于报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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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成果任务表

3.各地区技术专班联络人员表

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

2023年 3月 20日

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20日印发







附件 2 

完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成果任务表 
地区 名称 评估论证重点 评估论证单位 

长春市 
吉林长春新立湖国家湿地公园 撤销，应做评估 

长春市园林局 
吉林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 撤销，应做评估 

 

 



附件 3  

各地区技术专班联络人员表 
地  区 负责人 联系方式 

长春地区 刘  颖 18686656532 

吉林地区 张英楠 15043090191 

四平地区 赵  婷 15043089463 

松原地区 逯  丹 13624316564 

白城地区 赵晶博 13843060961 

辽源地区 付世萃 15948066441 

通化地区 王  刚 13732823758 

白山地区 梁金花 13331766290 

延边地区 赵新强 15500050554 

延边（安图县） 

潘新宏 15526666566 

长白山管委会 

 






